
 

证券代码：300118          证券简称：东方日升       公告编号：2025-037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公司”）分别

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2024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714,000 万元，

其中向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314,000 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含）以下的全资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00,000 万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总裁审批担保业务方案及业务相关合同，并同意董事长/总裁在前述授

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行使该项业务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预计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28,000 万元，担保额度有

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总裁审批担保业务方案及业务相关合同，并同意董事长/总裁在前述授权范围内

转授权公司财务相关负责人行使该项业务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东方日升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设银行”）签订了《保证与弥偿保证书》，为 Risen Solar Technology SDN.BHD.

（以下简称“日升马来”）和建设银行签订的《融资协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 1,000 万美元。公司累计为日升马来提供有效的担保



 

额度为 0 万元（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计算），实际担保余额为 0 万元（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计算）；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为日升马来提供有效的

担保额度为 7,207.4 万元（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计算），实际担保余额为

150.59 万元（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计算）。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点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点点云”）和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公司累计为点点云提供有效的担保额

度为 72,1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51,690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为点点

云提供有效的担保额度为 85,1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51,690 万元（本次担保

对应的主合同尚未放款）。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双一力

（宁波）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双一力”）和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

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公

司累计为宁波双一力提供有效的担保额度为 140,7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64,283.15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为宁波双一力提供有效的担保额度为

150,700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64,283.15 万元（本次担保对应的主合同尚未放

款）。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Risen Solar Technology SDN.BHD. 

1、公司名称：Risen Solar Technology SDN.BHD. 

2、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9 日 

3、注册地点：Level 11, Menara LGB, 1 Jalan Wan Kadir, Taman Tun Dr Ismail, 

60000 Kuala Lumpur, W.P. Kuala Lumpur 

4、董事：柴肖辉、袁华知 

5、注册资本：420,825,576 马币 

6、主营业务：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和部件、电器、灯具、橡塑制品、电子产

品、光电子器件的制造、加工；太阳能发电工程设计、施工、承包:电力、新能源、



 

节能相关技术的研发、转让、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及咨询服务；设备、设

施租赁；太阳能发电；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与技术除外 

7、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被担保人日升马来系公司全资公司 Risen (HongKong)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的全资公司，日升马来系公司全资公司。 

8、日升马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日升马来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4-12-31（经审计） 2023-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76,189,777.87 3,178,821,925.10 

负债总额 52,038,479.57 1,489,294,659.04 

净资产 2,024,151,298.30 1,689,527,266.06 

财务指标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79,568,457.89 4,259,151,686.81 

利润总额 478,337,534.14 1,295,012,284.02 

净利润 480,858,849.70 1,286,097,841.24 

 

（二）点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点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2 月 2 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七星北路 161 号 12 幢 2 楼（自

主申报） 

4、法定代表人：潘薇薇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6、一般项目：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

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被担保人点点云系公司全资公司。 

8、点点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点点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4-12-31（经审计） 2023-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50,009,555.32 5,915,438,180.97 

负债总额 6,113,820,512.76 5,748,994,575.02 

净资产  336,189,042.56 166,443,605.95 

财务指标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6,306,402.63 1,856,505,429.24 

利润总额 191,495,473.96 72,016,344.73 

净利润 169,745,436.61 61,473,927.40 

 

（三）双一力（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双一力（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3、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梅林街道兴科中路 23 号 1 号楼三楼（自

主申报） 

4、法定代表人：徐敏 

    5、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6、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

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梅林街道三省西路 8 号） 

7、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被担保人宁波双一力系公司全资公司。 

8、宁波双一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宁波双一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4-12-31（经审计） 2023-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2,906,047.18 1,222,024,012.43 

负债总额 1,300,716,289.91 930,210,179.61 

净资产 302,189,757.27 291,813,832.82 

财务指标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2,294,178.52 1,994,774,201.12 

利润总额 17,306,855.87 207,251,627.75 

净利润 20,284,436.55 189,215,853.85 

 

三、合同基本情况 

（一）公司为全资公司日升马来向建设银行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了《保证与弥偿保证书》（以下简

称“本合同 1”），为日升马来和建设银行签订的《融资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1”）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 1,000 万美元。本合同 1 主要内

容如下： 

1、债权人 1、甲方 1：中国建设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2、债务人 1：Risen Solar Technology SDN.BHD.  

3、保证人、乙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范围： 

作为债权人 1 已同意应保证人要求向债务人 1 授予并提供和/或继续授予并

提供授信额度的对价（且保证人在此明确宣布并确认，其知晓融资协议及其他交

易文件的条款），保证人在此明确且无条件地向本行保证、同意、承诺并许诺，

保证人以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共同且分别保证：  

（1）凡债务人 1 和/或其他每一债务人 1 未能在到期时支付任何款项时，保

证人应在接到本行要求后立即支付所有负债；及 

（2）债务人 1 和/或每一债务人的义务，根据或依据融资协议及其他交易文

件的条款，妥善准时地履行和遵守融资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及  

（3）除非中国法律和法规另有强制性规定，保证人应在今后任何时候对本

行因授予授信额度并签订融资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或因融资协议及其他交易文

件、或因债务人 1 和/或其他每一债务人未能支付款项及履行和遵守融资协议及



 

其他交易文件中应由其支付的款项、履行和遵守的条款、规定、承诺和协议而可

能遭受或承担的所有损失、诉讼、法律程序、索赔、要求、成本、损害及费用（包

括按全额赔偿基础计算的法律费用），始终弥偿并保持债权人 1 免受损害。 

6、保证期间：  

保证人在本合同 1 项下的责任自本文件签订之日起有效且不可撤销，持续至

负债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十六个月为止。 

（二）公司为全资公司点点云向民生银行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为：公高保字第 ZHHT25000056618001 号）（以下简称“本合同 2”），为点点云和

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HT25000056618

号）（以下简称“主合同 2”）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

币 13,000 万元。本合同 2 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 2、甲方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债务人 2：点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保证人、乙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范围： 

乙方的保证范围为：本合同 2 第 1.2 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

入本合同 2 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6、担保期间：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

方式确定： 

（1）主合同 2 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



 

定日时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主合同 2 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则乙方对主合同 2 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

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 2 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 2 宣

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三）公司为全资公司宁波双一力向民生银行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为：公高保字第 ZHHT25000056740001 号）（以下简称“本合同 3”），为宁波双一

力和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HT25000056740 号）（以下简称“主合同 3”）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本合同 3 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 2、甲方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债务人 3：双一力（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3、保证人、乙方：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范围： 

乙方的保证范围为：本合同 3 第 1.2 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

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

入本合同 3 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乙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6、担保期间：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

方式确定： 



 

（1）主合同 3 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

定日时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主合同 3 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

日时，则乙方对主合同 3 项下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

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前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 3 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 2 宣

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含本次担

保）为 3,558,797.33 万元人民币（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计算），占 2024 年

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为 82.58%和 309.5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实际总余额为 977,146.89 万元人民币（以 2025 年 4 月 22 日的汇率

计算），占 2024 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为 22.67%和 84.9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2 日 

 


